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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 言  

本标准是参考国家档案工作有关规章制度，并结合航天档案工作综合管理的特点、航天系统各级档

案部门馆藏组织情况，为适应航天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要求编写的。 

本标准代替QJ 2595—1994《航天档案类目划分与档号编制规则》。 

本标准与QJ 2595—1994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： 

a)  本标准新增了 13类出版物档案、14类纪检监察、审计、法律档案、18类医药卫生档案等 3个一

级类目，并设置了相应的二级类目；在原标准的 05类、08类、10类、11类中增加、调整了若

干个二级类目； 

b)  明确了每个类目的基本范围，尽量避免了门类之间的交叉； 

c)  档号的编制增加案卷内文件流水号，档号编制到文件级。 

本标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提出。 

本标准由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航天档案馆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肖俊、李培力、方强、白颖、吴京、彭娟、向阳。 

本标准于1994年4月首次发布，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 

 

 

 




